
101 

由戴震論《中庸》之道看其思想歷程 

郭寶文＊
 

摘 要 

在戴震各期著作中，皆有論述《中庸》之道的思想文字，且各有異同：《中庸補

注》重視心知以修道，使心知得以清明，再透過問學使人道等同天道，一之於善。《原

善》則兼重心知及人欲之修養，達到不私之仁及不蔽之智的境界，使自然情欲得以

發展為必然之道。《孟子字義疏證》則延續《原善》已初步提到之傾向，並更強調人

性自身已有喜愛道德的傾向，實是心知的自然本能，故心知便是人欲得以發展為仁

義道德之道的根源所在，是情欲向善的關鍵。人僅需擴充、增加心知之智，便能達

情遂欲，臻於至道。也因此學者不須依賴事物之上的道體，戴震以此反對理學以理

為道的思想。和《原善》和《中庸補注》二書相較，《孟子字義疏證》論《中庸》之

道既延續戴震一貫重智之思想，並進一步明確提出反理學之道論及工夫論，確為戴

震思想之晚年定論無疑。 

關鍵詞：戴震、《中庸》之道、《中庸補注》、《原善》、《孟子字義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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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Dai Zhen’s 

Dissertation on The Wa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Kuo Pao-Wen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ces to expound Wa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Dai Zhen’s 

philosophical books. In Supplementary Notes of Mean, he had valued the thinking ability 

of the heart, in which had made Way in human become goodness. In Investigate into 

What Is Good, Dai Zhen had both emphasized the work in thinking the ability of heart 

and lusts, so people should use their mind to direct lust into the inevitable virtue. In The 

Annotation in Mencius’ Words, Dai Zhen had continued the work in Investigate into What 

Is Good, and had detailed emphasized people could expand the wisdom to adjust lust into 

the virtue. Dai Zhen had also clearly proposed his theory to oppose Neo-Confucianism, 

such as against Principle is the essence of Way. He had established further and complete 

system in The Annotation in Mencius’ Words. 

Keywords: Dai Zhen, Wa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upplementary Notes of Mean, 

Investigate into What Is Good, The Annotation in Mencius’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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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震論《中庸》之道看其思想歷程
＊
 

郭寶文 

一、前言 

「道」在中國哲學中，可謂是最普遍且最重要的範疇之一，從最早的道路之義，

發展到後來具備了法則、秩序、規律等意涵1，並在道家特別是《老子》書中成為一

獨立的本體或宇宙論範疇，為後來的哲學家們所廣泛採用。2以儒家而言，《中庸》

是論「道」相當重要的典籍，以首章「天命之謂性」一段為例，「一方面用天命來說

明人的本性，另一方面用性來說明天之所命，這是把天內在化了，於是就自然引出

了『天人合一』的理想」3，呈現出道的內涵既涵蓋天道與人道，而又存在於天道和

人道之中的特性。4也因此《中庸》一書便成為歷代思想家發揮本體論、人性論等思

想的重要憑依所在。其中影響最深者，當屬南宋朱熹（1130-1200）之《中庸章句》，

朱子以理釋道，提出「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5，是以理學思想詮釋《中庸》之

代表作。 

同樣詮釋《中庸》之道，清代中葉的戴震（1724-1777）則有逕異於朱子的思維。

其所著之《中庸補注》雖然未完，但可從中看出戴震論道之基本思想；在其重要哲

學著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等書中，也有許多論述《中庸》之道的文字，不

僅顯現其思想內蘊，更可以看出戴震不同時期的思想進展。《原善》、《孟子字義疏證》

                                                 
＊

 本文經兩位審查委員提供珍貴的修改意見，在標題和內容上多所修正，特此致謝。 

1 陳來：〈春秋時代的「天道」觀念〉，收入張岱年等著，苑淑婭編：《中國觀念史》（鄭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2005），頁 248。 

2 ﹝美﹞成中英著，李志林編：《論中西哲學精神》（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1），頁 150。 

3 ﹝美﹞成中英著，李志林編：《論中西哲學精神》，頁 149。 

4 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頁 40。 

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書局，199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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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戴震兩大義理代表作，探討者眾多自不待言，但未有專由道之角度切入並予以

比較者。至於《中庸補注》，過去亦有研究者予以專論，但或通論全書義理6，或著

重在與朱子《中庸章句》的異同比較7，同樣未與戴震其他義理著作綜合予以析論。 

至於戴震論道的前後期思想變化，孔定芳提出戴震對道的思考分為三期：第一

期是乾隆 22 年之前，基本上仍停留在「道在六經」的層次，採取「尊宋述朱」的立

場，尚未形成系統性對道的論述。第二期則是乾隆 22 年至 34 年之間，以《原善》

為代表的時期，此時戴震開始形成對道的初步認識，此時論道主要指天道，道之內

涵偏在陰陽氣化的層次。戴震強調故訓明則聖賢之理明，透過經學考據的手法，由

字詞可以通道，也開始與程朱義理有所別異，只是尚未正式予以抨擊。第三期則是

乾隆 34 年之後，以《緒言》、《孟子字義疏證》為代表，此時期對道的認識已囊括天

道及人道，並形成自己的義理，批判程朱理學。8
 

戴震思想固然有前、後期的思想別異9，但由人之血氣、心知論道，正是《原善》

的重要內容，因此《原善》和後期著作論道的差異，恐怕並非在「有無論及人道」

一點上。是以本文擬由戴震前後期著作中討論《中庸》之道的文字出發，透過比較

《原善》、《中庸補注》，和戴震之晚年定論《孟子字義疏證》10三書，來深入探究戴

                                                 
6 張晶晶：〈戴震「中庸補注」的詮釋理路及基本思想試析〉，《哲學與文化》32：7（2005.7），頁 165-181。 
7 郭寶文：〈戴震《中庸補注》反朱熹之道論探微─兼論其與《原善》成書先後問題〉，《臺北大學中

文學報》10（2011.9），頁 131-148。 
8 孔定芳：〈論戴震學術思想之三期變化〉，《哲學研究》1（2014.1），頁 20-27。 

9 探討戴震思想歷程和分期的學者頗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錢穆和余英時。錢穆提出戴震早期受江永

影響，以義理推宋、制數尊漢，尚無自己的思想。結識惠棟是戴震義理思想轉折的開始，他轉而尊

漢抑宋，但在《原善》中尚未開始抨擊理學。自《緒言》戴震開始排詆宋儒，到了《孟子字義疏證》

時更著重在對理的全面批判，遂為戴震的思想代表作。余英時基本延續老師錢穆的說法，由「道問

學」的角度切入，將戴震思想分為前後兩期，也認為戴震早年受江永的影響，義理上仍服膺程朱，

自家義理尚未到手。自《原善》定本到《孟子字義疏證》，十餘年間戴震在義理方面迭創新義。當然

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如鄭宗義便認為通過考覈訓詁以明聖人之道的思維，在戴震早期的著作

中已經確立，因此錢穆和余英時對戴震的學術思想分期，便不無有可商榷之處。見錢穆：《中國近三

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344-391；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

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 25；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

山到戴東原（增訂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 228-229。 

10 戴震晚年的義理之書尚有《孟子私淑錄》及《緒言》，基本上可視為《孟子字義疏證》的兩種初稿，

因此本文便以《孟子字義疏證》作為戴震晚年的代表著作，來與《原善》、《中庸補注》等著作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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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論道之思想是否有思想上的深化及發展，及其間所顯透出的意義。 

二、《原善》與《中庸補注》論《中庸》之道的 

不同之處 

《原善》及《中庸補注》之成書先後，已有學者加以討論，一般認為《原善》

在前，代表戴震前期之思想；《中庸補注》在後，是中晚期未完成之作品。11不過依

本文之敘述脈絡而言，兩書其實都在《孟子字義疏證》之前，作為戴震晚年思想的

對照來看，不須申論孰先孰後，直接加以比較即可。 

（一）論心知、人欲之重心不同 

當我們比較《原善》、《中庸補注》論《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之文時，便可以明顯看出兩書論「如何修道」的異同所在。基本

上論「天命之謂性」一句，《原善》及《中庸補注》並無太大不同，皆引《大戴禮記》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12之文釋之：天道就是陰陽五行，皆氣化之自然；

人性乃分陰陽五行之氣而來，也因為是分來之性，故各人有所不齊，往往有明暗、

                                                                                                                                      
比較研究。 

11 如周兆茂便認為《中庸補注》成書介於《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之間，但並未言明如此認為的

理由；鄭吉雄也認為：「《中庸補注》成書於東原中晚年，從此書關於『道』、『理』、『氣』的描述與

《孟子字義疏證》多相近，即可證實」。郭寶文則認為《原善》中已明確反對以性屬於理，將惡歸

諸氣稟的思想，明確反對朱熹；若與《中庸補注》並不批評朱熹理說的思想相較，《原善》實與戴

震後期著作的思想態度較為一致。另外在《原善》已見端倪，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明確提出之「反

對遏人欲」的思想，在《中庸補注》中完全未見到；雖然《中庸補注》以論道為主，《原善》以言

善、言性為主，但放在由《原善》到《孟子字義疏證》的思想脈絡來看，畢竟有些突兀，是以《中

庸補注》似有可能與《原善》約略同時，甚至可能更早一些。見周兆茂：《戴震哲學新探》（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頁 209-212；鄭吉雄：《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70；郭寶文：〈戴震《中庸補注》反朱熹之道論探微─兼論其與《原善》

成書先後問題〉，頁 139-145。 

12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本命〉第 80，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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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薄等不同，這便是個人命稟差異的由來。13以陰陽五行之氣論性，是戴震各階段

著作一貫的思維，從《原善》、《中庸補注》一直到《孟子字義疏證》皆是如此。 

但在論「率性之謂道」一句時，二書所側重的點便開始有所差異，如《中庸補

注》云： 

有生以後，則有相生養之道，亦如氣化之不可已。經傳中或言天道，或言人

道。天道，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以養，行之乎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凡人倫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率

性之謂道」。 

《原善》則云： 

耳目百體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則有養也，仁以生

萬物，禮以定萬品，義以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道所由立也。咸

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14
 

二者皆由因有氣化生生不息之天道，故有相生養之人道，來討論人道的主要內容

─包括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人倫日用─其實皆來自天道。《中庸補

注》強調人倫日用其實就是血氣心知之性，《原善》則提出仁、義、禮三者皆來自人

性，這都補充了對「性」和「道」的論述。較為特殊地是，《原善》特別標出性當中

有「耳目百體之欲」的成分，與《中庸補注》單純以「血氣心知」論性相較，顯然

有其針對性。 

這便反映兩書在論「修道之謂教」一句上，有著不同的見解。《中庸補注》認為： 

                                                 
13 《中庸補注》云：「生而限於天，是曰天命。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為分於陰陽五行；人與百物各以

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

五行也。性之大别，各以氣類，而同類之中又復不齊，故曰：『天命之謂性』」。《原善》云：「莫非

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

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形於一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

判之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間則有明闇、厚薄，亦往往形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性

異也。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引文見清‧戴震：《中庸補注》，收入張岱年主編：《戴

震全書》第 2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1997），頁 51；清‧戴震：《原善》，收入張岱年主編：《戴

震全書》第 6 冊，頁 12。以下所引《中庸補注》、《原善》分別出自《戴震全書》第 2 冊、第 6 冊，

故僅列書名或篇名、頁碼，以免冗贅。 

14 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51；《原善》，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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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所行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修者，察其得失

而使一於善，非於道之外別為法制也，故曰「修道之謂教」。篇內又以修身、

修道連言，身之實事是為道，道不可不修，明矣。15
 

《中庸補注》雖以「血氣心知」釋性，不過言性之失則認為心知不明有所闇之時，

辨物權衡不免有所差失。這顯然是較為偏向心知之性的論述。故修道便是使有所不

明的心知之性，重新回復明朗，進而能夠明察事物得失，而使性得以善。相較於《中

庸補注》，《原善》則更注意欲的危害，針對「人欲」來言修養，戴震提出： 

五行、陰陽者，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地之德

協，而其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己之欲傷於仁而為之，從己之

欲傷於禮義而為之。能與天地之德協，而其有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

德，則以為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為禮義害仁而有不覺。皆道之出乎身，失

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精以察之，使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

無憾於禮義，禮義必無憾於仁，故曰「修道之謂教」。16
 

人之所作所為理應合乎天道，若違反天地之德，那是為了順遂一己之私欲，從而背

離了仁、義、禮的緣故。《原善》此處強調縱欲將使人失卻中正之道，因此如何做到

使偏失的人性之欲，重新回復仁、義、禮，便是修道之教的關鍵。 

一由心知之明暗，一由人欲是否合乎仁、義、禮入手，雖然尚未進一步提及如

何使心知明、如何使人欲一於道，但針對相同的《中庸》文句，戴震在《中庸補注》

及《原善》所側重的點已然不同。這樣的異同對比，並非僅限於偶見之文句，而是

存在於兩書詮釋《中庸》本文的整體脈絡中。如討論與修道息息相關的「致中和」

一段，《中庸補注》認為此段所言與「道問學」相關，「道問學」的「道」，就是「致

中和」之「致」。因此《中庸補注》提出： 

中和者，動靜俱得之美名。喜怒哀樂中節，即可以言和。其未發也，雖赤子

之心無知，亦即可以言中。……致中和者，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由問學以

擴其心知至聰明聖智達天德，乃為致之所極。……中和雖分言之，致中和之

                                                 
15 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51。 

16 清‧戴震：《原善》，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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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一而已矣。17
 

中和是指心動或靜皆能合宜的狀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人人俱得其中；喜怒哀樂

已發之後，能夠中節便是和。特殊地是，戴震認為無論是未發之中或已發之和，皆

非重點所在，重要的是如何去「致」的工夫。既然「致」就是道問學之「道」，那麼

致中和自然便與問學關係密切；若結合上述對「修道之謂教」的說明合併來看，「致」

也就是使心知得以清明，從而擴充自己的心知到達聖人之智，透過問學使人道等同

天道，一之於善。這都是《中庸補注》在解釋《中庸》時，往往偏重心知之智來說

解的明確證據。18
 

同樣的《中庸》文字，《原善》論致中和之說，則首先便論及欲： 

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人之有覺也，通天下之德，智也。惡私之

害仁，惡蔽之害智，不私、不蔽，則心之精爽，是為神明。靜而未動，湛然

全乎天德，故為「天下之大本」；及其動也，粹然不害於私，不害於蔽，故

為「天下之達道」。19
 

顯然《原善》在此處採取欲與知雙邊並重的論述方式：人皆有欲，能以己欲通天下

人之欲，己所欲而施於人，那便是仁；人皆有覺，能以己覺通達天下事理，那便是

智。不以私害仁，不以蔽害智，不私、不蔽則心神精爽。心神清明，則靜能自湛、

自明天德，動能粹然不害天德，自然靜、動皆能合道，即是致中和的境界。仁、智

兼重，可以看出《原善》不偏倚欲或智任何一邊的基本傾向，顯然有異於《中庸補

注》。 

若更進一步，由其因為《中庸補注》並未著成，所以未及論述的《中庸》文字

加以探討，《原善》這樣的傾向則更加明顯。如論《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一條，《原善》便云： 

凡失之蔽也，必狹小；失之私也，必卑闇。廣大、高明之反也。「致廣大」

                                                 
17 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53-54。 

18 此處言及「擴充」心知，至於如何擴充和增加，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戴震有更多、更詳細地描述，

詳見本文第三節第（三）小節。 

19 清‧戴震：《原善》，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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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以己之蔽害之，夫然後能「盡精微」。「極高明」者，不以私害之，夫

然後能「道中庸」。「盡精微」，是以不蔽也；「道中庸」，是以不私也。20
 

心知遭到遮蔽而不明，將導致覺知偏狹，因此「智覺之不蔽」才能「致廣大而盡精

微」；人之情欲淪於為己，將導致自私自利，「情欲之無私」才能「極高明而道中庸」。

人人皆有能不蔽、無私之端倪，若能透過問學日漸充實德性，即能「溫故而知新，

敦厚而崇禮」。21可以看出同樣強調問學，《原善》重視的是「心知」和「情欲」兩

者都需保持不蔽、不失，使理性思考和感性欲求兩者得以統一22，而非僅重心知一

端。 

（二）《中庸補注》偏重智性，《原善》兼重智性與情性 

針對《中庸》第 33 條「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之文，《中庸補注》和《原善》也有類似的對比現象，同樣有著是否兼重心知和人欲

以言修養的差異。《中庸補注》云： 

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為君、為臣，為父、為子，

為昆弟、夫婦、朋友，概舉其事，皆行之不可廢者，故謂之達道。指其事而

言則曰事，以自身行之則曰道。不務踐行則身不修，行之差失則道不修。上

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求準之仁、義、禮無失，以大共之理言也，是

為隨事審處之權衡。能權之使輕重不爽，則知也。然不徒曰知，而兼言仁者，

世不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也。又兼言勇，則強力不可奪。以三者行

之，庶幾於仁、義、禮無憾。謂之達德，人皆宜實有諸己也。23
 

天下之事不出生、養二者，而隨著所處位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因此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不過是人道中位分的概稱；而去加以實行，使名分

                                                 
20 清‧戴震：《原善》，頁 26。 

21 「人皆有不蔽之端，其『故』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為『故』。人皆有不私之端，其『厚』

也，問學所得，德性日充，亦成為『厚』。『温故』，然後可語於『致廣大』；『敦厚』，然後可語於『極

高明』。『知新』，『盡精微』之漸也；『崇禮』，『道中庸』之漸也」。清‧戴震：《原善》，頁 26。 

22 郭齊勇：〈戴震思想的創獲〉，《儒教文化研究》8（2007.8），頁 101。 

23 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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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落實，那便是修身、修道的工夫。《中庸補注》在此處仍然強調心知的重要性，

強調仁、義、禮便是心知之智處事權衡的標準，戴震稱之為「大共之理」。心知若能

權衡事理毫無差失，那便是智；由智兼言仁、兼言勇，那便是智、仁、勇三達德兼

備。此處顯然以「智」為中心，仁與勇只是「兼言」提及，清明的心知以仁義禮為

準則，去審察、衡量事物之理，顯然就是《中庸補注》論修身、修道最重要的工夫。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以智去兼言仁、勇的思維，在後來的《孟子字義疏證》又有進

一步的發揮，從而形成戴震後期思想的核心概念。 

同樣言及此條，《原善》則是結合〈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24之文

一起討論，一貫展現《原善》重視欲望的傾向，戴震提出： 

飲食男女，生養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生生也。一家之內，父子昆弟，天屬也；

夫婦，牉合也。天下國家，志紛則亂，於是有君臣；明乎君臣之道者，無往

弗治也。凡勢孤則德行、行事窮而寡助，於是有朋友；友也者，助也，明夫

朋友之道者，交相助而後濟。五者，自有身而定也，天地之生生而條理也。

是故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

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飲食之貴

乎恭、貴乎讓，男女之貴乎謹、貴乎別，禮也；尚廉恥、明節限，無所苟而

已矣，義也。……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始終乎仁智，期於仁與禮義俱

無憾焉，斯已矣。25
 

《原善》視飲食男女之大欲為氣化之天地間不可或缺的生生之道，人類變化、繁衍、

發展的一切事情就是道的內涵。26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便是這

生生之道的條理，是生養之道不可去除的內容；也因此要得此五達道，重點就在如

何安排飲食男女之欲。聖賢與常人的差別，便在常人往往只顧及己欲是否被滿足，

但聖賢有己所欲而能施於人的不私仁心，所以除了遂己之飲食男女之欲外，還能遂

人之欲，而能推己及人便是仁。而飲食之際的恭讓，男女之間的謹而有別，便是禮；

有廉、有恥復又有所節限，便是義。則飲食男女之欲能被滿足，又使其合乎儀節和

                                                 
2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禮運〉第九，頁 431。 

25 清‧戴震：《原善》，頁 27-28。 

26 張立文：《戴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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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序，則人欲便是仁、義、禮。而智就是明白人欲即是仁義禮，仁則是去實行此點，

勇便是堅持仁、智到底，此謂三達德。 

同樣言三達德，和《原善》將智、仁、勇平等看待有所不同，《孟子字義疏證》

較接近《中庸補注》，是以智為核心去涵括仁和勇，下文將詳言之。《原善》此處的

重點，是在強調欲可以被滿足的同時，又可以即是仁、義、禮。《中庸補注》則是說

明心知以「大共之理」作為隨處權衡、審察事務的基準，是可以達成仁、義、禮的

工夫。看似一重欲、一重心知，不過《原善》認為要使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五者無憾於仁、義、禮27，還是必須不私、不蔽，仍要仁、智雙管齊下方可。

而得以不私、不蔽的方法，便是「強恕」及「學」，強恕而能推己及人，便能無私而

得仁；重學而能明善，則能解蔽而得智。28
 

戴震於《原善》平等看待仁、智兩者的重要性，也強調仁、智並非外於人倫日

用之道的道德準則，而是人性自然本有的德性。人與物同有欲望，是性本有之事；

人與物也同有覺知的能力，是性本有之能力。人欲不私即是仁，心知不蔽即是智，

仁、智並非在人性之事、能之上或之外而外加的道德，而是欲與覺呈現、發展為至

善之德的結果，也因此仁、智也稱為「性之德」，意謂人性本具的道德。29以此為出

發點，戴震在《原善》也進一步提出他極為重要，在《孟子字義疏證》中亦反覆提

及的「自然、必然」之說，來談天道和人道之關聯。他認為： 

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

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舒慘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

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醜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

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醜之極致，存乎

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

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30
 

                                                 
27 清‧戴震：《原善》，頁 28。 

28 清‧戴震：《原善》，頁 23-24。 

29 「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則仁；覺

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清‧戴震：《原善》，頁 9。 

30 清‧戴震：《原善》，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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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重要內容是血氣和心知，其中血氣包括愛畏之欲和喜怒哀樂之情等；有欲、

有情之外，人性還有智巧的心知，能夠明辨美醜、善惡等等。血氣需要飲食滋養，

心知則有待知識之開拓，兩者其實在人身上本為一體。31因此血氣心知之欲、情、

智、巧四者，戴震認為皆人性自然便具有之本性、本質，其實本來皆善，但會因後

天發展或環境之因素而淪於悖欺之私，與鑿愚之蔽。32若能使四者得以精進而達乎

必然之善，即《原善》所云之「天下之大共之善」33，則能達到欲與覺的統一，也

就是仁與智的統一34，進而達乎賢聖之德。 

是以自然的血氣心知之性，和必然的仁智之德，其實並非二物，戴震特別指出： 

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是故

在天，為天道；在人，咸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為，為人道。仁義之心，原於

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為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

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

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自然者，

散之普為日用事為；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35
 

由耳目感官而來之人欲，本天地之道而來，表現在人倫日用的事務之中，是人性的

一部分；仁義也是本天地之德而來，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欲發展沒有差失

的結果。也因此仁義其實就是「無失的人欲」，修養其實就是讓天生自然、表現在日

用事務之間的人欲，必然使其沒有差謬地發展為仁義，因為這樣才能使由氣化流行

而生成的每個個人，所作所為均得以合於天道之至善，「都可以根據自己天賦即具的

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規定性而合情合理地實現之，而且這本身就是符合自然法則

要求的合理生活，關鍵只在於個人能否以這種合情合理的方式對待自己和他人」。36

                                                 
31 鄭吉雄：《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頁 177。 

32 「私也者，生於其心為溺，發於政為黨，成於行為匿，見於事為悖、為欺，其究為私己。蔽也者，

其生於心也為惑，發於政為偏，成於行為謬，見於事為鑿、為愚，其究為蔽之以己」。清‧戴震：《原

善》，頁 23。 

33 清‧戴震：《原善》，頁 9。 

34 周兆茂：《戴震哲學新探》，頁 126。 

35 清‧戴震：《原善》，頁 11。 

36 陶清：〈性，道，教：戴震學術思想的内在理路〉，《江淮論壇》3（2008.6），頁 133。 



郭寶文：由戴震論《中庸》之道看其思想歷程 

 

113 

「自然」、「必然」之說就是戴震的天人合一觀，是他對天道、人道的綜合認識。天

人本來是一，因此自然之人必定歸於必然之天；由天道而來的仁義之德，也正是人

類情欲發展理應到達的極致，故必然並非無條件便能呈現，必須依賴人加以探索及

實踐。37
 

《原善》由於兼重心知、人欲的思想傾向，進而提出的「自然精之以底於必然」、

「必然為自然發展為整全、極致之結果」的提法，在後來《孟子字義疏證》有更進

一步的發揮。而同樣討論道不能離開人倫日用之常，《中庸補注》則是獨重心知。如

注《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條時，戴震

便云： 

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愚者任其惑闇，不求行之無愆；不肖者陷溺其心，不

求得事之宜，此失之「不及」，而道不行、不明也。智者自負其不惑，以為

行之不謬矣，而往往多謬；賢者自信其無慝，以為出於正而已矣，往往執而

鮮通，此失之「過」，而道不行、不明也。皆弗思焉耳。38
 

愚、不肖之人不力求行為無誤、事務得宜，只是陷溺己心，愚昧度日，這是「思」

之不足。智者、賢者則容易自以為聰明、不會有過失，往往行事反而多所差錯、固

執不通，這是「思」之太過。思之太過或不足，都將造成道之不行、不明，則心知

能夠正確而適宜的思考，才是得道的關鍵。也因此戴震認為當人倫日用之常合於中

道，便是中庸；而透過心知的審察、擇取，得以明白這一點，並持守中庸使其勿失，

這是人人都可以去從事的。39這充分顯示了《中庸補注》論道時，特意著重心知之

智的重要性，似乎覺得只要心知能夠明朗，如何得道的疑難便迎刃而解。這和《原

善》特意看重人欲的影響，針對欲來做工夫的態度，差異十分明顯。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明明是相同的作者，討論相同的經典文字或概念，《原善》

                                                 
37 林明照：〈戴震哲學中的禮論〉，《哲學與文化》35：10（2008.10），頁 162。 

38 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55。 

39 「人倫日用之常，由之而協於中，是謂中庸。則審擇而知其意，守之勿失，亦人人可與於此者」。

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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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庸補注》兩書的態度卻有所不同。《原善》雖因修訂及出版時間早晚而有不同

版本，但基本上兼重「覺之不蔽」和「欲之不失」的傾向，各版本並無根本上的不

同40；而兼重心知與情欲的修養，也是《孟子字義疏證》的進路，只是較之《原善》

更有進展。顯然在這一點上的思考，不同時期的戴震並沒有相異很大的轉折。何以

《中庸補注》特意強調心知問學的重要性，卻極少提到對欲望的態度，和如何修治

的工夫，在沒有更多、更充分的證據出現前，也只能先闕疑以待來者解惑了。 

值得注意的是，《原善》在看重心知的文字中，其實也已經初步提及心知作為修

養的主體，其實有其核心的地位。如戴震認為：「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

於內」，「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

莫非自然也」41，顯然也有著重知以節欲達乎中正的思想傾向，也因此錢穆認為《原

善》所云：「人莫大乎智足以擇善也」，乃「貴智」之思想，是「自然達乎必然」的

關鍵。42是以《原善》在重視人欲及心知的思維中，已有初步以智慮作為修養核心，

以心知去修養人欲之思想。由於《原善》文字較為簡要，這樣的思維到《孟子字義

疏證》中，將有更為詳盡的發揮，甚至進一步與反理學思想結合，成為戴震思想的

核心和主幹。 

三、《孟子字義疏證》論《中庸》之道的進展： 

善之實踐及義理之完成 

與《原善》和《中庸補注》相較，《孟子字義疏證》針對《中庸》論道的文字，

除了繼承二書之論述外，更重要的是，戴震提出了更為詳實和進一步的工夫和主張，

以下分三點加以論述。 

                                                 
40 李暢然《戴震《原善》表微》一書，對《原善》各版本之間的異同及思想脈絡有詳盡的討論，可以

參看；版本文字異同對照，可見李暢然：《戴震《原善》表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頁 353-409。 

41 清‧戴震：《原善》，頁 18。 

42 原文見清‧戴震：《原善》，頁 16。錢穆之文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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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敬、正、智三者兼備方能得道 

在論《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暏，

恐懼乎其所不聞」，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之文時，《孟子

字義疏證》云： 

所謂「戒慎恐懼」者，以敬、肆言也。凡對人者，接於目而睹，則戒慎其儀

容；接於耳而聞，則恐懼有愆謬。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蓋敬而不敢少肆也，

篇末云「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所謂「慎獨」者，以邪、正言也。

凡有所行，端皆起於志意，如見之端起於隱，顯之端起於微，其志意既動，

人不見也，篇末云「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

之所不見乎」是也。蓋方未應事，則敬、肆分；事至而動，則邪、正分。敬

者恒自檢柙，肆則反是；正者不牽於私，邪則反是。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

猶未能語於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偽。三者一

虞於疏，一嚴於偽，一患於偏，各有所取也。43
 

相較於《原善》和《中庸補注》詮釋「戒慎恐懼」和「慎獨」的文字，此處所言既

有所承續，也有新發之處。如對人需戒慎己身儀容，並恐懼所聽聞的內容有謬誤，

以及須在人所未見的微、隱之處，注意內心志意是否有所不當等，都與《中庸補注》

之文雷同，也和《原善》所云相仿。44所不同的是，《孟子字義疏證》此處明確以「敬」

和「正」，作為能否做到「戒慎恐懼、慎獨以得道」的方法。敬，才能時常檢束自身

而不放肆；正，才能不偏頗己私而不邪。不只如此，戴震還進一步提出只有「必敬

必正」是不夠的，還須得加上「智」，三者並行方是完整的得道工夫。因為一己之檢

束和公正，若沒有心知之智來衡量、辨析，也往往不能得理；徒有心知之智而不敬、

                                                 
43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收入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頁 162-163。 

44 《中庸補注》云：「接於目而睹，則戒慎其儀容；接於耳而聞，則恐懼有愆謬。君子雖未對人，亦

如是，為動輒失道，而不使少疏也」，「蓋及其見也，端皆起於隱；及其顯也，端皆起於微。人凡有

所行，端皆起於志意，以人之所不見，故曰『獨』。志定而事必一如其志，君子慎之，不使涉於私

慝也」，見清‧戴震：《中庸補注》，頁 52。《原善》則云：「睹、聞者，身之接乎事物也；言、動者，

以應事物也。道出於身，其孰能離之？雖事物未至，肆其心而不檢柙者，胥失道也」，「獨也者，方

存乎志，未著於事，人之所不見也。凡見之端在隱，顯之端在微，動之端在獨」。清‧戴震：《原善》，

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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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將多疏失和虛偽。因此針對《中庸》此二處文字，《孟子字義疏證》較之《中

庸補注》和《原善》二書，提出了明確的「敬、正、智」須兼備方能得道的工夫，

顯見戴震對道有更進一步的思考。 

再更深入來看，此處除了強調「必敬必正」之外，還看重心知之智，可說與《中

庸補注》重智的思想傾向相符。不過以不敬為肆、不正為邪，可說皆是血氣之欲可

能有的弊病，也因此敬、正、智三者須兼重，也就意味著對血氣須使其敬、正，對

心知則須使其明智，敬、正、智才能達到沒有疏忽、虛偽、偏頗的弊病。亦即針對

血氣和心知的修養，《孟子字義疏證》與《原善》相仿，皆強調兩者缺一不可，必須

並重。故可說此處《孟子字義疏證》所云延續了《中庸補注》、《原善》的思考，並

加以發揮而又有所進展，提出更為明確而具體的工夫。 

不只如此，《孟子字義疏證》還有另外二書所沒有的特色，就是正面且強力地反

擊宋明理學。45上述強調敬、正、智三者須兼重的此段文字，其實是戴震回答自己

所提出的疑問： 

《中庸》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君子必慎其獨」，

後儒因有存理遏欲之說。今曰「欲譬則水之流」，則流固不可塞；誠使水由

地中行，斯無往不得其自然之分理，存此意以遏其汎濫，於義未為不可通。

然《中庸》之言不徒治之於汎濫也，其意可得聞歟？46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喜用自問自答的形式發揮義理，也往往可以在提問中看

出戴震的批判。此處「存理遏欲」一詞，明顯是在抨擊程朱理學，顯然戴震之所以

倡言敬、正、智以得道，其實是特意針對理學主張天理而遏抑人欲之說而發。雖然

《原善》和《中庸補注》論道其實已與理學並不相同，但直接、明確地對理學思想

進行大規模的反對，的確在《孟子字義疏證》中表現得最為鮮明。 

更為詳實的工夫說明，和鮮明抨擊理學的特色，此二者可說是《孟子字義疏證》

一書，和《中庸補注》、《原善》論中庸之道最顯著的差異。以下發揮《中庸》五達

                                                 
45 戴震許多批判理學及「重智以得理義」的文字，於《緒言》中已經出現，並為《孟子字義疏證》所

延續或改寫，本文不及一一指出，可以參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79。 

46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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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說來論述的文字，最能代表此一特色，戴震提出：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

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

形而上者也，冲漠無朕者也」。然則《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中庸》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皆僅及事物而即謂之道，豈聖賢之立言，不若朱子言之辨析歟？聖人順其血

氣之欲，則為相生養之道，於是視人猶己，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

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之失，則智。

曰忠恕，曰仁義禮智，豈有他哉？常人之欲，縱之至於邪僻，至於爭奪作亂；

聖人之欲，無非懿德。欲同也，善不善之殊致若此。欲者，血氣之自然；其

好是懿德也，心知之自然，此孟子所以言性善。心知之自然，未有不悅理義

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謂理

義。自然之與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

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

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47
 

此段文字乍看之下與前述《原善》論自然、必然一段十分接近，同樣都正面看重人

欲，認為使人欲向正面發展，便是忠恕、仁義禮智等道德。常人之欲往往陷於邪僻，

那是因為未加以修養而任其放縱失德；相對地聖人之欲因為發展得當，自身便是懿

德。這樣的論述稱得上是戴震一貫的態度，並未超出《原善》的思考。比較特殊而

有所發展的是，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進一步提出人有情欲，是血氣自然之事，

而人性自身有喜愛道德的傾向，實是人性中心知的自然本能。 

人固然天生便有情欲的人性內涵，但在《孟子字義疏證》，戴震特別提出人同樣

天生便愛好仁義禮智。這意味戴震在《中庸補注》、《原善》等書中，雖然本就認為

人欲並不是要除之而後快的邪惡事物，也屢屢強調人欲得宜便是道德，兩者並非相

異的存在，而是一體發展的結果。但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特意正面肯認人性本

身便自然擁有愛好道德的傾向，無疑更進一步肯定了使人欲得以發展為仁義道德的

「根源」所在，其實就在人性自身的「心知」。心知就是那內在於人，使人天生便愛

                                                 
47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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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道德，以完善己身道德為目標不斷前行的內在根源和動力，是使血氣之自然得以

發展到達極致之必然能力48，「唯有在經過心知之認知、審辨事理後，人才能正確地

擇善、且行之無失」。49也就是說，在《原善》已經初步談到，戴震在《孟子字義疏

證》則更完整指出：血氣、心知兩者，其實並非處於同等或平行的位階，「心知」事

實上就是情欲向善的關鍵。因此如何修養心知，便成為學者最應重視的核心工夫。 

是以戴震進一步指出，心知並非去認識一外在的規範，再以此規範來矯正血氣

之欲；而是就著情欲本身自然的條理去進行審察，去就著人欲本身若能妥善經營、

不使放縱，便必然向著善之理義發展的傾向，來予以認識與釐清。換言之，人既然

天生就具備心知，自然便得以透過學習來明理、知義，不必依賴外在的事物就可以

達成。50也因此自然之血氣與必然之理義，兩者並非斷裂、相異的存在，而是在心

知的主導之下，血氣情欲向善的一整個歷程。自然之血氣在心知的助益之下，發展

而達成仁義禮智，正是使自然發展到極致的必然成果。心知就是自然歸於必然，進

而得以完善自身的動力和根源，要把握自然就必須通過心知學問之工夫。51
 

而這樣的自然、必然之說，戴震用以抨擊朱子理學所說的，在君臣、父子等事

物之上，還有一個形而上的理作為萬物之上的道。道不是超脫實事之上的先驗規範，

而是生生不息的日用事物本身，和其所呈現出之條理。52宋明理學家常標舉天道有

普遍的意義，「是賅覆天地往古來今一切宇宙萬物常行不變之道」，然而戴震所云已

與宋明理學大異其趣。53《孟子字義疏證》雖與《原善》、《中庸補注》思想一脈相

承，但與二書未明顯、直接抨擊程朱理學的態度大相逕異，《孟子字義疏證》可說是

正面、強硬地表達反理學的立場。這或許也是戴震雖然不斷修改《原善》，但仍然寫

出《孟子字義疏證》來作為自己最新思想著作的原因，因為與其在《原善》舊有的

                                                 
48 ﹝日﹞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轉變》（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15。 

49 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臺北：里仁書局，1999），頁 169。 

50 王茂等著：《清代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頁 627。 

51 汪暉著：〈重讀《孟子字義疏證》─兼談現代學術史上的戴震評價問題〉，收入清華大學歷史系、

三聯書店編輯部合編：《清華歷史講堂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325。 

52 ﹝日﹞村瀨裕也著，王守華等譯：《戴震的哲學─唯物主義與道德價值》（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頁 119。 

53 鄭吉雄：《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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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上，增添抨擊理學的文字內容，不如對理學所言之「理」進行全面的檢討，

進而提出自己的思想理論。 

（二）心知之智是達情遂欲以盡道的根源所在 

既然反對宋儒以更高或更抽象的義理生活來取代一般生活54，強調道並不是在

日常事物之上的另一存在，《孟子字義疏證》延續《原善》、《中庸補注》的意見，認

為人倫日用事務本身的發展就是道。只是同樣更進一步，有著明確以「智」為修身

核心工夫，和批評理學的兩大思想傾向。戴震認為： 

出於身者，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道者，居處、

飲食、言動，自身而周於身之所親，無不該焉也，故曰「修身以道」。道之

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故又曰「修道以仁」。此由修身而推言修道之方，

故舉仁、義、禮以為之準則；下言達道而歸責行之之人，故舉智、仁、勇以

見其能行。「修道以仁」，因及義，因又及禮，而不言智，非遺智也，明乎禮

義即智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而不言義、禮，非遺義、遺禮

也，智所以知義，所以知禮也。……古賢聖之所謂道，人倫日用而已矣，於

是而求其無失，則仁、義、禮之名因之而生，非仁、義、禮有加於道也；於

人倫日用行之無失，如是之謂仁，如是之謂義，如是之謂禮而已矣。宋儒合

仁、義、禮而統謂之理，視之「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此為「形

而上」，為「冲漠無朕」，以人倫日用為「形而下」，為「萬象紛羅」。蓋由老、

莊、釋氏之舍人倫日用而別有所謂道，遂轉之以言夫理。在天地，則以陰陽

不得謂之道；在人物，則以氣禀不得謂之性，以人倫日用之事不得謂之道。

六經、孔、孟之言，無與之合者也。55
 

《中庸》所言之道，其實就是人由自身到周遭之食衣住行等各類活動，所應該呈現

出的條理或準則；之所以「不可離」，就是指道不可以離身而言。既然是「應該」呈

現者，有時身所呈現者難免有所差謬，所以必須「以道修身」，「修身以仁」。此處之

                                                 
54 簡良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對人性及人群問題的反省：以《孟子》相關思想為參照〉，《臺大

文史哲學報》62（2005.5），頁 197。 

55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2-203。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五 十 八 期 

 

120 

「仁」是仁、義、禮之統稱，以仁、義、禮來修養身心，使身心所呈現者無不合於

仁、義、禮，因此仁、義、禮三者，便是「純粹中正」之道。56之所以言仁、義、

禮，卻未言智，是因為智屬於能夠知禮、知義的「能力」，而不是道德準則自身，因

此不必言智。至於如何使身所言、所行皆合仁、義、禮之道，戴震認為透過智、仁、

勇三達德「行之，而後純粹中正」。57這裡沒有提到禮義，同樣因為智既能知禮、知

義，故言智已能涵蓋禮、義。透過人原本就有的三達德之能，則能使人日用人倫皆

能不失仁、義、禮之純粹中正，也就因此不必像程朱理學去設置人倫之上的「仁義

禮之理」，來作為形下之氣的形上之體。戴震看重的是社會整體中的具體個人，而不

是超脫之上的抽象存在58，因此以人物之上的「冲漠無朕之理」，代替人倫日用之道，

戴震認為是以二元分立取代原本天人本一的道論，是違背經典聖人之言的異說。 

這則原文何以重要？因為它呈現了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一貫所呈現的

重智和反理學之思想特色，其中反對理學、另立理為本體的特色已很明顯，茲不多

述；此處專就在仁、義、禮、智等範疇中，對智特意注重一點，來加以析論。戴震

在《孟子字義疏證》裡對仁、義、禮、智，其實有完整的界說，可以補充上條文字，

他認為： 

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

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

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為仁有未至。言仁可以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

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為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

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

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就人

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

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在天為氣化之生生，

在人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為德也；在天為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為其心

                                                 
56 「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清‧戴震：《孟子字

義疏證》，頁 200。 

57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0-201。 

58 林安梧：《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95），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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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為德也。59
 

仁是人倫日用飲食等生生之德，一人能推己身求生之欲及於他人，同理他人也想求

全己身之欲的心，那便是仁。而戴震喜言倫理範疇之間可以相互涵括，因此言仁就

包含了義，義就是正大、不紊亂的情理表現，若仁愛的表現未能合於正大之情理，

未能合義，同樣不能算是得仁。言仁同樣包含了禮，禮是親疏上下井井有條的秩序，

若親疏上下的條理不明，同樣不算得仁。仁包含禮、義，禮和義當然也必須合於仁、

包含仁。禮、義彼此又相互包括，因為禮教就是親疏上下之間正大、良好的情理表

現；而能明斷親疏上下之條理，達到分毫不失的程度，也就是能明義的表現。故將

仁、義、禮三者視為一個整體，是戴震於《孟子字義疏證》中呈現的一貫思維。 

至於智，戴震同樣強調是綜合知曉仁、義、禮三者，並加以判斷、分析的能力。

也因此智和仁、義、禮在屬性上有些不同，屬於人先天具備的權衡、分判的能力，

能夠就著人倫日用的諸種事宜，進行條分縷析的認識與辨析，做出道德的認識與判

斷，探究德性的精微與極致之處，從而仁、義、禮皆能無失，進而完成德行的事業。

仁、義、禮三者，戴震往往以仁來涵蓋；而智又知仁，如此則「語德之盛者，全乎

智、仁而已矣」。60於是學者的目標，便是成為一個能夠仁、智兼備，既有生生之仁

德，又有心知之智能，可以有條不紊明白道之條理的聖賢之人。 

由智能知仁、義、禮三者，是人得以完善自我良善潛質的重要能力一點，可以

看出戴震於《孟子字義疏證》明確提出「心知之智」，就是能夠達情遂欲的關鍵： 

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

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

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

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

無不達，斯已矣。61
 

                                                 
59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5-206。 

60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5。 

61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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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有此血氣之身軀，因而有各種感官欲望及心理情緒，這些欲望及情緒正是日用

人倫的日常內容。心知則是知覺、認知，是能夠辨別美醜、是非的能力，也是人性

得以導引及安排情、欲的依據。透過心知的作用使情、欲得以安排妥當，並且還能

推己及人，也安排別人的情、欲使其得以被滿足，並且適當合理。此處戴震明確指

出心知就是血氣向善發展的關鍵。雖和情、欲一樣，知也有偏失或不能盡善之處62，

但若能使心知得以清淨，在日用倫常的生活中，便能隨時覺察、感知惻隱、羞惡等

道德端緒63，從而在人倫日用之中運用心知來絜節、導引，使天下之情欲皆能安排

至適當而毫無差失，那麼情欲自然能合於、等於天理。64也因此「當人之情欲在社

會環境中得到適當的滿足與調和時，此時的情欲就與理完全相符」。65
 

（三）日增其智以完成聖人之道 

《孟子字義疏證》除了認為心知是完善人性的關鍵工夫外，還提出這樣的完善，

是逐步使原本即具備之才質漸漸予以增強，同樣是《原善》和《中庸補注》較未詳

細論述者。戴震以《中庸》所提出的「自誠明」、「自明誠」之說，來說明智、仁、

勇可以日增而至： 

全乎智、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

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

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66
 

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其生知安行者，

足乎智，足乎仁，足乎勇者也；其學知利行者，智、仁、勇之少遜焉者也；

困知勉強行者，智、仁、勇不足者也。《中庸》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

                                                 
62 「欲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為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為蔽，蔽則差謬隨之矣。

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97。 

63 「人之心知，於人倫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

善」。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83。 

64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理不爽，是謂理」。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11。 

65 成中英：〈儒家思想的發展與戴震的善之哲學〉，《幼獅學誌》18：1（1984.5），頁 41。 

66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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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功一也」，則智、仁、勇可自少而加多，以至乎其極，道責於身，舍是

三者，無以行之矣。67
 

智、仁、勇三者皆已全備者，也就是「生知安行」之聖人，其於人倫日用中所表現

出來者，無不合於仁、義、禮等德行，不能增添一分一毫之善於其中，這便是「自

誠而明」。生知安行的聖人之外又有「學知利行」之人，智仁勇完備的程度稍遜於聖

人；又有「困知免行」之人，其智仁勇又更少於「學知利行」之人。這兩類人因為

智仁勇尚未完備，因此需要努力向學，學習如何使己身德行達致完善，得以仁義禮

兼具。戴震提出在努力的過程中，重點在使智、仁、勇三者得以增長，由少增多，

最後達到極致的聖人之德，這便是「自明而誠」。當然一般人大都是學而知之或困而

知之者，也因此如何增進德性，便是學者應戮力從事的核心工夫。 

雖說智、仁、勇三者均能由少增多，但主要關鍵其實還是在「智」： 

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

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

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68
 

戴震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的工夫，以《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五者來加以說明，認為是使愚者明、柔者強的方法。五者當中，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四項，皆是心知之智的發揮，沒有前面的博學、提問、思慮、辨析等「知」

的工夫，也就沒有最後得以篤行、實踐的依據。以知行工夫來說明智、仁、勇得以

日增的具體方法，顯見智知所佔的重要地位。善就是仁、禮、義之和，所以真正地

明善就是理解並實踐仁、禮、義，以心知之智明白人之情欲中之同然者，分辨處世

待人的適當行止，並擴充所有的德性。69
 

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所強調的擴充、增加心知之智的工夫，之所以重要，是

因為這可說奠定了戴震和宋明理學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走返復本體，而是逐步擴充、

                                                 
67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9。 

68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204。 

69 成中英：〈儒家思想的發展與戴震的善之哲學〉，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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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修養路徑。這樣的思維，其實已隱藏在《原善》、《中庸補注》之中，因為不

分早期、晚期，戴震一貫認為道在人倫事務之中而非之外，故他自然而然就不會主

張去追求事物之上、之外的本體，甚至認為根本沒有這樣的存在，而是專注於如何

使既有的德性得以盡最大的發揮。不過由於《孟子字義疏證》特意強調對理學的反

對，所以此傾向便顯得格外突出；而強調心知為修養核心的思維，使得去擴充與增

長人性內在本有的心知能力，也變成修養的關鍵。戴震特別以「火光」之喻來解釋： 

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

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

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

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

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

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70
 

他將心知辨析事物之理比喻為以火光照物：光線範圍內的事物，可以看得清晰無誤；

相對範圍外的則模糊不清，易有差謬。同樣是光線所及之處，又有明、闇的不同，

明處便能明察秋毫，暗處同樣易有差謬。而心知辨析理義也是如此，心知能力得以

發揮之處，事物條理便清晰可辨，反之則無法得事物之理。而且心知能力較強者，

較能精確地察知、明白理義；而心知能力較弱者，所察知的理義便容易出現誤差與

疑義。雖然光照之喻不能完全形容心知能主動、自覺去認知物理的特性71，不過仍

可相當程度展現戴震對心知之態度。 

心知析知理義的能力強弱，其實與個體天生的智愚程度有關，較智者自然得理

多，較愚者則失理多。但個人天生的智愚雖是命定，卻並非完全無法改變，人出生

時雖智能蒙昧，但若能擴充心知之能力，使心知「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

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72，戴震認為可以透過學習來累積經驗、增加智

慧，便能體察物理越發精確且越少謬誤，最終可以達到聖人體物析理無不通達的境

                                                 
70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55-156。 

71 姜廣輝：《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 342。 

72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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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可以說戴震主智、重學的工夫論，就是完成道德實踐最主要和核心的工夫。73余

英時便指出在《原善》時戴震僅言「貴學」，提出「問學所得，德性日充」的命題，

未作進一步的闡發；而到了《緒言》和《孟子私淑錄》中，戴震才認定唯有不斷擴

充學問，才能進於聖智。74當然，這樣的思想也保留在《孟子字義疏證》中，形成

戴震論《中庸》之道，甚至是整體思想的核心。 

四、結論 

綜合以上各節所論，可以說戴震在各個時期論《中庸》之道，其實皆有著「重

智」的思想傾向：《中庸補注》時強調「智」以得道；《原善》時提出得道須仁智並

重，並初步提出「智知」是節欲以得中正之常的關鍵；在《孟子字義疏證》裡，更

詳細提出心知是血氣之主宰，以及得仁義禮之道的核心，並以此來確立己身反對理

學的思想精神。也就是說，戴震在論《中庸》之道時，逐步建構起來之重智以明道

的哲學，實由《原善》開端，至《孟子字義疏證》有一漸進的發展，如果戴震不是

五十多歲便因病去世，也許他更能將此套學說用以詮釋孔孟之書、明孔孟之道，則

戴震對儒家道論也許更有進一步的開拓。75
 

另外由《中庸補注》和《原善》二書所呈現之義理脈絡，雖未必能視為判定成

書先後的依據，卻也可以看出戴震思想的一致性與發展性。戴震念茲在茲即是二點：

如何定義及處置人欲，以及心知之智如何發展。若採取一般學界的看法，假使《原

善》在前而《中庸補注》在後，則戴震在《中庸補注》時對心知之智的特意思考，

使《原善》即已呈現之思想脈絡，得以在《孟子字義疏證》更進一步發展。透過對

戴震論《中庸》之道的文字加以分析，吾人可以更加明白戴震重智思想的思維歷程，

                                                 
73 張麗珠：《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 196-200。 

74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頁 25-26。 

75 戴震去世的幾個月前曾寫信給段玉裁，提到他要「竭數年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可惜不

久之後戴震便病逝，未能完成此「明孔孟之道」的著作。見清‧戴震：〈與段茂堂等十一札〉，收入

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第九札，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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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其哲學的一貫和發展。 

縱然重智的思想在戴震各期著作中有其基本一致的傾向，但一來彼此詳略、側

重有所不同，二來在《原善》及《中庸補注》中隱而未顯的「反理學」思想，至《孟

子字義疏證》正式與重視心知之智的思想相結合，發展出明確而完整的體系。戴震

曾說「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76，若由其論《中庸》之道

的各式著作來看，的確《孟子字義疏證》有其代表性，確立其為戴震思想晚年定論

的地位，不愧為集大成之著作。 

  

                                                 
76 清‧戴震：〈與段茂堂等十一札〉，收入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 6 冊，第十札，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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